
附件4：教學表現優良證明表 （固定格式，可自行增頁，限使用當年度格式）
	幼兒園在職人員教學表現優良證明表
（僅供115年度幼教專班教學演示能力檢測用）

	考生
資
料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現職幼兒園
	（請填全銜）

	
	現職幼兒園主管
	 簽名             職稱：□園長 □園主任 □其他__________

	
	立案文號
	
	現職職稱
	

	                            教學表現優良記錄 〈請3學年度分3個項次分別填寫〉

	項次
	曾/現任職幼兒園名稱
（請填全銜）
	立案文號
（請填完整）
	任職期間
（請填完整）
	教學表現優良期間
（請填完整）

	1
	
	年  月  日 字第  號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止
合計   年   月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止
合計   年   月

	
	職稱：
	
	
	

	
	教學表現優良說明：                                            

	
	

	
	□已附至少一學期實際教學表現佐證資料(A或B或C)：□A.教學紀實含照片(正本/影本/電子檔光碟)   □B.教學日（週）誌(正本/影本/電子檔光碟)   □C.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

	2
	
	年  月  日 字第  號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止
合計   年   月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止
合計   年   月

	
	職稱：
	
	
	

	
	教學表現優良說明：                                           

	
	

	
	□已附至少一學期實際教學表現佐證資料(A或B或C)：□A.教學紀實含照片(正本/影本/電子檔光碟)   □B.教學日（週）誌(正本/影本/電子檔光碟)   □C.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

	3
	
	年  月  日 字第  號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止
合計   年   月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止
合計   年   月

	
	職稱：
	
	
	

	
	教學表現優良說明：                                           

	
	

	
	□已附至少一學期實際教學表現佐證資料(A或B或C)：□A.教學紀實含照片(正本/影本/電子檔光碟)   □B.教學日（週）誌(正本/影本/電子檔光碟)   □C.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本人瞭解並依照簡章規定提供近七年任職期間（即民國108年8月1日至115年7月31日止），同時教學表現優良期間累計須滿三年（含）以上之資料，方符合報名資格。
2. 本表應附資料已依照順序排列，皆用長尾夾（或迴紋針）夾於左上角；所填之資料均經本人詳實核對無誤，若有不實，本人願接受處置，絕無異議。
考生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5-1：教學檔案封面 （固定格式，限使用當年度格式）


115年度

幼教專班教學演示能力檢測

教學檔案

	報名編號：
	

	考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現職單位：
	



附件5-2：教學檔案摘要（以1頁為限，限使用當年度格式）
	教學檔案摘要

	填寫說明（檢測資料送印前可刪除本欄位）：
1. 每項段落建議以200字以內進行陳述，請綱要式摘錄教學檔案之內容項目，以1頁為限。

	1、 幼兒園與任教班級之基本資料


2、 個人教學理念


3、 教室整體情境與學習環境規劃


4、 教學計畫 （摘要連續五日教學活動之設計）


5、 教學活動紀實 （摘要連續五日教學活動之實際教學歷程）


6、 教學總省思 （摘要連續五日教學活動之教學總省思）


7、 其它附件





附件5-3：教學影片摘要（以1頁為限，限使用當年度格式）
	教學影片摘要

	填寫說明（檢測資料送印前可刪除本欄位）：
1. 每項段落建議以200字以內進行陳述，請綱要式摘錄教學影片之內容項目，以1頁為限。
2. 當日教學幼兒的實際人數若與填寫資料不同時，請說明原因。

	1、 幼兒園與任教班級之基本資料


2、 當日教學活動的設計理念之重點


3、 當日教學活動設計


4、 教室情境與學習環境規劃


5、 當日教學活動實錄之重點


6、 當日教學省思之重點




[bookmark: _Hlk192795263][bookmark: _Hlk192795273]附件5-4：教學檔案基本資料表（固定格式，勿任何刪改，以4頁為原則）
	〈教學檔案基本資料表〉(限使用當年度格式)

	A、考生姓名
	
	B、任教總年資
	 總計    年     月

	C、最高學歷
	C-1、畢業學校： 
	（請填全銜）

	
	C-2、畢業年度： 
	民國       年

	D、幼兒園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
	D-1、修畢之大學： 
	（請填全銜）

	
	D-2、修畢之年度： 
	民國       年

	E、現職幼兒園
	E-1、幼兒園名稱：
	（請填全銜）

	
	E-2、現職職稱：
	□教保員 □園 長 □代理教師□其他____________

	F、班級概況
	F-1、班級名稱：
	○○○班
	F-2、班級總人數：
	○○人

	
	F-3、年    齡：
	□2歲專班    □小班    □中班    □大班 
□小中混齡班    □中大混齡班    □小中大混齡班
(小班:____人、中班:____人、大班:____人)

	
	F-4、教學型態：
	□單元  □主題  □角落/學習區  □方案  □蒙特梭利
□華德福  □讀寫算  □其它__________

	
	F-5、其它補充：
	

	G、協同教師
	G-1、姓 名：
	
	G-2、任教年資： 
	總計  年   月

	
	【協同教師部分可視情形自行增列】
	
	

	
	G-3、職 稱：
	
	G-4、最高學歷：
	（請填全銜）

	
	G-5、針對實際平常教學情形具體說明如何協同/分工：


※本欄位請考生本人與協同教師本人與共同規劃及使用學習環境教師本人確認同意，
於□確實勾選並親自簽名，不得影印※

	
	□本人於115學年度上學期確實與另1名教師(姓名同G-1之欄位)於同一班級進行協同教學。
[bookmark: _Hlk217330265]□本人於115學年度上學期除協同教師外，確實與另1名教師(姓名同G-1之欄位)共同規劃及使用學習環境。
□本人於115學年度上學期未有協同教師。
 本人(考生)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5年____月____日
協同教學教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5年____月____日
共同規劃及使用學習環境教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5年____月____日
※本欄位請考生本人與協同教師本人與共同規劃及使用學習環境教師本人確認同意，
並親自簽名，不得影印※

	H、幼兒園平面圖

	（手繪或電腦繪製皆可）

	I、教室平面圖

	（手繪或電腦繪製皆可）

	J、個人教學理念

	（以文字呈現個人教學理念）

	K、教室整體情境與學習環境規劃

	以照片（不須孩子操作）與文字呈現，並具體說明學習環境的規劃理念、教具／材料的細節。


附件5-5：課程與教學計畫表（以31頁為限，限使用當年度格式）
	〈課程與教學計畫表〉

	A、課程目標
	

	B、設計理念與幼兒發展需求
	

	C、課程網／課程架構
	*請列出至少一個月為單位的課程網／課程架構。

	D、連續五日教學起迄日期
	115年○月○日  (星期  )至 115年○月○日(星期  )
（*若中間遇假日或學校活動補休等請註明，以利檢測委員辨識是否為連續五日教學）

	E、學習環境規劃
	















	〈課程與教學計畫表〉

	                        F、第○日 教學計畫          日期：○月○日（星期○）

	F-1、活動目標
	F-2、活動內容及過程
	F-3、教學資源
	F-4、幼兒學習評量

	
	活動○：○○○
1、 啟始活動/引起動機
2、 發展活動
3、 綜合活動
	
	

	                        G、第○日 教學活動紀實    日期：○月○日（星期○）

	*請以照片（教學活動紀實照片每日至少6張；每張尺寸不小於5cm*7cm），且包含至少一張教師教學照片，
以文字及照片(不可只有文字或只有照片)完整呈現每日實際活動，包含每項教學活動的開始、發展與結束，及幼兒在學習環境的學習歷程等。

	                        H、第○日 教學省思        日期：○月○日（星期○）

	*請以文字完整呈現個人針對該日教學活動的省思。


※須提供連續五日之教學計畫、教學活動紀實、教學省思，請自行增頁※
附件5-6：教學總省思（以2頁為限，限使用當年度格式）
	〈教學總省思〉

	*請以文字完整呈現個人針對「連續五日教學活動」的教學總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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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報名/審查專用信封封面（固定格式，限使用當年度格式）

115年度幼教專班教學演示能力檢測
專用信封封面
地址：           
寄件人：               
電話：       
[bookmark: _Hlk192771405]收件人：106320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34號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進修推廣處進修教育中心收
	姓  名
	
	服務單位
	
	報名編號
	

	繳交資料（請打勾）
	□
第一階段
	□ A.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B.第一階段繳費單據影本
□ C.最高學歷證明書影本
□ D.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正反面影本 
□ E.教師資格考試成績通知單影本
□ F.任教年資之證明文件正本
	□ G -1.教學表現優良證明表正本
□ G -2.實際教學表現佐證資料：
  □學年度之教學紀實含照片(正本__份/影本__份/電子檔光碟__份)  
  □學年度之教學日(週)誌 (正本__份/影本__份/電子檔光碟__份)
  □其它：_________________
□ H.考生切結書正本	

	
	□
第二階段
	□ A.教學檔案，一式4冊
□ B.教學影片（含收納套），一式4份
□ C.繳費單據影本
	□ D.成績單專用回郵信封      
□ E.本人及協同教師已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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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考生切結書（固定格式，限使用當年度格式）
	115年度幼教專班教學演示能力檢測
考生切結書

茲保證本人________________報考115年度幼教專班教學演示能力檢測（以下簡稱本檢測），同意遵守本檢測辦法之各項規定，並同意及擔保下列事項：
1. 本人確實符合「師資培育法」第24條及「幼兒園在職人員修習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辦法」第8條所訂資格。
2. 本人所繳文件資料（包含第一階段審查、第二階段審查之繳交資料）皆為屬實，並無侵犯他人之智慧財產權。若發現所繳文件資料（包含第一階段審查、第二階段審查之繳交資料）如有偽造、假借、塗改或不被承認者等不實情事，在報名或審查期間發現，則立即撤銷報名資格；在成績公布後發現，則註銷成績並移送相關單位處理。若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本人應自負完全法律責任，不得異議。
3. 為尊重著作權，本人若使用非原創素材時，於繳交資料內註明使用之素材來源等相關資料。
4. 本人已研讀並充分瞭解本檢測之各項規定及條款要求，並且願意完全遵守本檢測之各項規定及條款要求。若有任何未盡事宜或不可抗拒因素而有所異動，依相關規定辦理之，主辦單位保有變更內容之權力。
   
      此致
	          115年度幼教專班教學演示能力檢測聯合委員會若報考者通過，是否同意將聯絡電話及姓名提供至其他承辦幼教專班之學校，作為後續各師培大學邀請幼教專班教學演示通過者分享使用

□同意□不同意

立切結書人：（簽章）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附件8：成績複查申請表(固定格式，限使用當年度格式)
115年度幼教專班教學演示能力檢測
複查成績申請表

 報名編號：_______________
 考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 複查科目： □ 教學檔案    □ 教學影片
 複查成績通知書通知方式(請擇一勾選)： 
□以電子郵件傳送，電子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郵件寄送，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附回郵信封(請自行黏貼 36 元郵資，並填妥收件人姓名、地址、郵遞區號)

簽        名：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_______________


[bookmark: _Hlk192771623]※請詳填各欄後，民國116年1月19日（星期二）下午5時以前，將成績複查申請表及郵政匯票影本傳真至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進修推廣處進修教育中心（傳真號碼：02-27364163）申請複查。傳真申請表及郵政匯票後，請以電話（02-2732-1104分機82201）確認，並於當日「掛號」郵寄成績複查申請表及郵政匯票正本（郵戳為憑）至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進修推廣處進修教育中心憑辦。
附件9：退費申請表（固定格式，限使用當年度格式）
	115年度幼教專班教學演示能力檢測
退費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身分證字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申請退費事由
	應扣除費用
	申請退費金額

	□重複繳費，金額                     元 
	行政作業手續費
新臺幣200元
	               元

	□溢繳費用，金額                     元
	
	               元

	□第一階段已繳費但欲取消報名正取資格，
   金額             元 
	
	               元

	□第二階段已繳費但欲取消報名正取資格，
  金額             元
	
	               元

	退費帳戶
	支付方式：存入申請人之帳戶，請提供本人帳號與存摺影本（建議以中國信託銀行為優先，可免除銀行跨行手續費）

	
	 □立帳郵局：
	局號：　　　　　　帳號：

	
	 □立帳銀行： 
	  分行：                        帳號：

	檢附資料
	 1.繳費單據影本        2.申請人之帳戶存摺影本

	【 審核欄 】

	審核日期
	      年      月     日

	檢附資料
	 □核對無誤            □資料不齊，需補件                            

	審核結果
	 □符合退費規定    □不符合退費規定 

	退費金額
	 □同申請金額        □可退費金額                 元

	主辦單位
	承辦人
	              
	單位主管
	


[bookmark: _Hlk193223804]※填寫完畢後，請以電子郵件郵寄本表至xuanrong@mail.ntue.edu.tw，並務必來電02-2732-1104分機82201確認。
※最晚於該階段繳費截止日前主動向本單位申請，辦理退費一律扣除行政作業手續費新臺幣200元，逾期概不予受理。
附件10：資料領回申請表（固定格式，限使用當年度格式）
115年度幼教專班教學演示能力檢測
資料領回申請表

報名編號: _______________
考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
郵寄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領回資料: (請勾選)
□第一階段實際從事教學佐證之資料
□教學檔案(一份留主辦單位歸檔)
□教學影片(一片留主辦單位歸檔)


說明:
1. 成績複查申請截止後一周內，始可歸還上述申請資料。
1、 資料領回採貨到付款方式，由考生自行負擔費用。
2、 申請者需將「資料領回申請表」附在第二階段報名資料袋中。
                             簽名: 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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